
4 对违法采砂案的法律适用

案例 某工程公司违法采砂行政处罚案

【基本案情】

⒛05年 1月 10日 中国海监浙江省总队接到群众举报,反映有
10艘采砂船在洞头海域非法从事海砂开采活动。浙江省总队委托

温州市支队赴现场核实。温州市支队于⒛OS年 1月 ⒛ 日登临检查

了采砂作业船只,对主要船员及组织实施单位的负责人进行了调查

询问,提取了有关证据材料。zOOs年 5月 笳 日省总队立案并组织
温州市支队和洞头县大队进一步调查,详细核实了事实情况,询问

了该工程公司项目部副经理 (委托代理人),制作了调查询问笔
录。

经调查,该工程公司洞头海域采砂作业是温州港某围垦工程的

配套服务性项目∫采砂作业项目由工程公司温州项目部具体负责组

织实施。温州项目部于⒛04年 9月 19日 与舟山市某航务工程有限

公司签订船舶租赁协议,租赁了 10艘采砂船。自⒛∝年9月⒛ 自

碎,租赁的 10艘采砂船按照该工程公司温州项目部所提供的采砂
位置坐标图,开始在某海域从事海砂开采活动,期间一直未向海洋

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用海申请,无证持续采砂用海至⒛05年 1月
⒛ 日。经温州海洋环境检测中心站测量,采砂用海实际占用海域
面积函 0胛.岁亩。对该用海面积该工程公司委托的代理人签署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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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可意见,并出具了承担法律责任的承讲书。

【查处结果】

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已违反了 《海域使用管剿法》笫三条的规

定,依据该法第四十二条、 《浙江省海域使用金征收管理暂行办
法》第四条第一款第 (一 )项及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,浙江省海

洋与渔业局对当事人处以
“
退还非法占用的海域,恢复海域原状 ,

并处罚款人民币笼,1842万元
”
的行政处罚。当拳人对处罚决定

无异议,于法定期限内将罚款全邯交到指定银行。

【分析意见】

本案在查办过程中把握了以下几个关键问题:

-、 将 10艘采砂船的作业活动作为一个工程项目来认定

根据调查取得的证据表明,某工程公司组织的洞头海域采砂活

动有一整套规划设计、作业合同 ,并按照施工要求组织管理 10艘

界砂船。该工程公司对作业海域进行过勘探和论证,采砂船和运输

船都由该工程公司下属的项目部统一管理,采挖的海砂全部用于主

体围垦工程,不作销售,采砂区域、数量、进度严格按主体工程的

要求实施。对上述情况进行分析后可以得出,该采砂用海活动区别

于其他的单船采砂作业特征 ,10艘采砂船作业完全构成了一个海

域使用工程项目。基于这一事实 ,在处罚主体的认定上,执法部门

认为处罚主体不是每一艘独立的采砂船,而是具体负赍管理这些来

砂船的组织者ˉ—某工程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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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适用 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予以查处

海砂开采是一种特殊的用海活动,以往处理此类案件,因难以
确定海域使用面积、时间等一些违法事实要件,通常是依据 《浙
江省海域使用管理办法》 (省政府令第 9g号 ,自 I9呒 年 5月 1日

起施行,⒛06年 9月 1日 废止)第十九条第一款 “未经批准使用
海域的⋯⋯可并处 1000元以上⒛ 000元以下的罚款⋯⋯

”
的规定

予以查处。

在本案中,通过调查获取了许多关键性证据,达到了认定违法
事实所需的用海面积、时间等各要素。在会审会上,与会人员一致
认为可以适用 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实施处罚。主要理由 :

(1)调取的禁航通告和采砂位置坐标图这荫份证据,能充分
证明
“
使用特定海域从事排他性用海活劫

”
的事实 ;

(2)通过两份工程合同和当事人陈述,又能充分证明了
“
持

续用海时间在三个月以上
”
的事实。

依据 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,作出处罚需要
确定非法用海的时间、面积、海域使用金的基数、罚款倍数四个要

素。依据海域使用分类规定,开采矿产资源属工矿用海类型;海域

使用金的基数可根据用海类型确定。而在认定用海时间和面积这两

个关键
`点
上,已有的证据解决了这个问题,尤其是采砂位置巫标图

为准确认定采砂用海面积提供了有力的原始证据。因此,适用
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查处该案已无任何障碍。

三、采取
“
矛盾上交法

”
的办案方式

在海洋行政执法中,每一起违法案件的背后往往存在着许多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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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处罚之外的、错综复杂的问题。特别是来自地方政府的干预,给

办案人员造成了很大的压力。本案是温州市支队查处的一起违法用

海案,但由于该案涉及温州市重点工程项目
——温州港某围垦工

程,导致行政干预非常大,在调查终结即将作出处罚时,案件最终

被搁置。考虑ell基层办大案要案的实际困难,浙江省总队采用

“
矛盾上交

”
的原则,把此案列为

“
海盾
”
专案,要求温州市支队

将取得的证据材料全部移交给省`总队。本案是运用
“
矛盾上交法

”

处理的一起典型案例。

【专家点评】

违法主体的认定是依法进行行政处罚并落实处罚的关键环节。

本案处理过程中,执法部门仔细分析了非法采砂与工程项目建设的

关系,认定当事人非法采砂活动是温州港某围垦工程的配套服务型

项目,完全构成一个海域使用工程项目。基于此事实,以采砂活动

的组织、使用者——某工程公司作为违法主体实施处罚,避免了按

照非法采砂处罚单船可能引起的处罚不合法的抗辩。

本案在处理过程中为了避免米自地方政府的干预,采用矛盾上

交法,将案件移交省`总队查处,确保了本案的顺利进行。
“
矛盾上

交法处理海洋违法案件
”
,指的是转移海洋违法案件管辖权。管辖

权转移是指上下级之间和本系统的部门之间行政处罚管辖权申转

移。《海洋行政处罚实施办法》第八条规定 :“下级实施机关对其

所实施的海洋行政处罚,认为需要由上一级实滩机关管辖的,可以

报请上一级实施机关决定 :” 卞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遇到重大、疑

难案件时,报请上工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处理,有利于利用上级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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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的层级优势和管辖权威来削减案件查办阻力和解决一些特殊困

难。海洋违法案件个案管辖权上移是海洋行政处罚允许的情况。

案例 2:“ 浙三采 ××号
”
船违法采砂行政处罚案

【基本案情】

⒛05年 6月 17日上午中国海监浙江省总队正在组织全省海监

队伍开展
“
碧海
”
行动,集中整治非法采砂行为。此期间接到省

公安边防总队海警关于
“
浙三采××号

”
采砂作业船在某海域无

证采砂的案件移送通知书。浙江省J总队接案后当即赴现场,在报请

局领导并批准立案后,对该船实施现场登临检查,询问相关人员 ,

制作调查询问笔录。同时,将采砂船押至舟山中心渔港,进行证据

登记保存,进一步开展案件调查和提取有关证据。

经查证,该船`总投资为 sO0万元 ,由陈某和蔡某合股,股份各

占sO%,陈某任船长。船总吨位733吨 ,净吨位夕0吨。6月 17日

凌晨 ⒈⒛该船未经批准擅自从事非法采砂作业,出售海砂获取非

法所得 1.笏 万元。该采砂行为无生态保护措施,严重破坏了周边

海域的生态环境,扰乱采砂用海秩序,被海警执法艇现场查获。其

行为已违反 《浙江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》的有关规定。

【查处结果】

根据 《浙江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》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 :“采

挖海砂、开发海岛及周围海域资源的,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

采取严格的生态保护措施 ,不得擅自改变海岛地形、岸滩及周边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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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的生态环境
”
。依据 《浙江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》笫四十五条第

一款第 (五 )项规定,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对当事人处以
“
责令

限期整治和恢复,没收违法所得 1.犭 万,罚款人民币5万元
”
的

行政处罚。

【分析意见】

本案是浙江省首次依据 《浙江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》对采砂

船实施行政处罚,也是海监部门与边防部门合办的首例案件。本案

的评述点主要有 :

-、 采砂案的法律适用

海砂是一种海洋固体矿产资源,采挖海砂指直接从海底浅表层

中提取砂量的活动,根据海域使用分类属工矿用海。同时,海砂开

采后海床表层特征会发生变化,大规模开采导致区域性的海洋水质

变化,对海洋环境特别是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损害。针对非法采砂

活动,就其法律责任而言,既可究其违法使用海域,又可究其破坏

海洋环境。在适用法律问题上,可依据 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、《海

洋环境保护法》、《浙江省海域使用管理办法》
`《
浙江省海洋环境

保护条例》等以往处理采砂案件,考虑实际操作性,通常处罚适

用 《浙江省海域使用管理办法》 (省政府令第 98号 ,自 1998年

5月 1日起施行,⒛06年 9月 1日 废止),处 1000元 以上⒛ 000

元以下的罚款。本案案情重大,情节严重,触及社会稳定,应予从

重处罚。在处罚适用的法律依据上,经推敲研究,选择 《浙江省

海洋环境保护条例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 (五 )项的规定,作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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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责令限期整治和恢复,没收违法所得 1.乃 元整 ,罚款人民币 5万

元
”
的行政处罚。

二、办案的技巧

海洋行政执法 ,十分讲究案件处理的艺术和技巧。本案可圈可

点之处有 :

1.调查取证采取证据登记保存措施∷

由于采砂船具有流动性大、机动灵活等特点,从证据的角度符

合 《行政处罚法》的有关规定
“
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

得的情况下,可以先行登记保存。
”
本案将采砂船列为证据登记保

存 (把船扣押至舟山中心渔港)对案件处罚非常有效。
2.积极与当事人加强恩想沟通

在确保证据确凿充分的前提之下,加强与当事人思想沟通和交

流,多做工作,不失为是一种办案策略,也是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

具体体现,使案件最终得以顺利办结。

三、联合执法整治

目前,我国的海洋管理是由国务院的多个涉海部门根据现行法

律的规定和各部门的职责分工行使各自的行政职能。在这种管理模

式和体制下,容易造成 “各家自扫门前雪,不顾他人瓦上霜”,
“
有利争着管,无利向外推

”
的现象。一些海洋强国,实行的是海

洋综合执法管理模式,一支执法队伍海上一把抓。这种模式不仅避

免了执法上交叉的矛盾,而且大大提高了执法效率,被许多沿海国

家所接受,正逐步予以推行。本案是现有海洋管理体制下两个不同



涉海部门相互合作对海上采砂的联合执耩邋治,海唧在海上查到无

证采砂船,移送给有处罚杈的海监机构具体实施处罚,从而加大了

海洋执法管理力度 ,∷ 预防和制止了海洋违法行为的发生,在海洋执

法实践中,是⊥种探索、一种创新。

【专家点评】

∶本案中有一个间题需要探讨,即船舶锵否成为被处罚主体。

《行敢处罚法》笫三条规定的被处罚主体有三种:公民、法

人、其他组织,本案中的被处罚主体
“
浙三采××号

”
船并不属

于上述的任何-种。笔者认为应当将船舶登记的所有权人或者实施

违法行为的人或组织确定为被处罚主体,船舶本身是实施违法行为

的工具,依法可以查封、扣押
`登
记保存,在执行中,也可将船舶

作为被执行的财产予以拍卖。被处罚主体应该是行为的主体也是能

够行政处罚的决定的主体。比如在实践中违法运输的被处罚人不会

是车辆而是实施违法行为的单位或个人。在海洋部门其他同类的案

件中,也有处罚单位或个人的,这类问题应该按照 《行政处罚法》

的规定统-为宜d           ∶

本案是由公安边防海警发现违法线萦后移交中国海监浙江省总

队的,这体现的不同执法部门互相配合的特点。在我国现行的执法

体制中往往对工个领域有着数个管理部门,各部门虽然各司其职但

是力量分散,如果部门间不加以配合很多违法行为就会成为漏网之

鱼。这种现象是我国长期以来
“
部门立法

”
所造成的弊端,应该

在以后的依法∴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予以充分重视。

《行政蝴 法》第十六条规定,国∷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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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

机关的行政处罚权。这为在实践中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杈的改革

提供了法律依据,各城市戚立的城管组织集中了此前数个部门行使

的城市管理领域的处罚杈,取得了比较良好的效果,目前这一改革

还在文化市场进一
步推开。笔者认为我国海洋领域的执法也采用曲

一支队伍统
一
管理为宜,这也是一些海洋大国的通行做法,有关部

门可在适当的时候提出立法建议。

在现有的体制下,执法部门如果发现了不属于自己处罚的违法

行为,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部门是一种积极的、负责任的处理办

法。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,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,行政

机关必须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,依法追究刑事赏任。这时的移送是

一种法定的义务,行政机关必须依法履行,不能以行政处罚代替∷刑

事处罚。


